南通市教育局文件
通教基〔2018〕34号
市教育局关于评选2016~2018两学年度南通市中小学（幼儿园）优秀德育工作者、
优秀班主任的通知

各县（市、区）教育局、开发区社会事业局、通州湾社会管理保障局，市直有关学校（单位）：
为深入贯彻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和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班主任工作的意见》，提高中小学（幼儿园）德育工作水平，加强班集体建设，激励广大德育工作者及班主任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经研究，决定评选2016~2018两学年度中小学（幼儿园）优秀德育工作者和优秀班主任。现就做好评选工作通知如下。
一、优秀德育工作者
（一）评选范围

各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和中小学（幼儿园）德育管理、德育研究人员。

（二）评选条件
1．政治立场坚定。忠诚党的教育事业，遵纪守法、为人师表、理念先进、关爱学生、尊重家长，受到师生员工的高度认同。（由所在单位出具评价意见）

2．管理能力优秀。尊重德育工作规律，德育工作规划、组织有序，德育工作实效性较强。（提供本单位德育工作规划，两学年度的德育工作计划、总结等材料）
3．德育研究扎实。主持或参加县级（含）以上德育课题研究并取得成果，德育工作论文在市级（含）以上评比中获奖或在市级（含）以上刊物发表。（提供相关复印件）
4．工作成绩突出。所在单位承办过德育工作现场会、研讨会或曾在有关德育活动中介绍本单位德育工作经验或本单位德育工作受到市级（含）以上表彰。（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5．从事德育管理工作不少于3年。（在申报表中予以体现）
6. 2017、2018两年度，指导所在区域班主任代表南通市参加省级班主任基本功大赛获一等奖的德育管理、研究人员，可由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直接推荐，每位获奖者可推荐1-2名指导老师，不占地区名额分配。（由所在单位在获奖教师获奖证书复印件上签署意见加盖公章）
7．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一票否决”，不得参评：
（1）分管工作发生严重责任事故的；
（2）所在学校有学生发生违法犯罪事件的；
（3）因教育不当而造成不良后果的。
二、优秀班主任
（一）评选范围

中小学（幼儿园）在岗班主任。

（二）评选条件
1．政治立场坚定。符合教师任职资格，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忠诚党的教育事业，遵纪守法、为人师表、理念先进、关爱学生、尊重家长、教书育人，受到学生和家长的高度认同。（由所在学校出具评价意见）

2．工作经验丰富。担任班主任工作累计不少于4年，连续担任班主任工作不少于3年，且2016-2018两学年度在岗。（由所在学校审核）
3．工作责任心强。高度重视班集体和班级文化建设，所带班级班风正、学风好，学生进步明显、德智体美劳等方面发展良好。（由所在学校出具评价意见）
4．重视专业发展。积极参加校本培训，接受过县级（含）以上班主任、少先队辅导员、心理健康教育等相关培训；具有一定的班主任工作研究能力，近3年有工作经验或论文在市级（含）以上刊物发表或论文评比中获奖；能够利用好班（队）会课开展主题教育活动，近3年上过校级（含）以上班（队）会公开课不少于3次。（参加培训、论文情况需提供相关复印件，公开课由学校出具证明或公开课证书）
5．工作成绩突出。6年内曾获县级以上优秀学生集体表彰。（提供证书复印件）
6. 2017、2018两年度，获南通市班主任基本功大赛一等奖者，由市教育局直接命名。
7．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一票否决”，不得参评：
（1）所带班级学生在校期间发生违法犯罪事件的；
（2）义务教育学校所带班级出现辍学的；
（3）歧视、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的；
（4）因班级管理问题发生责任事故或学生受到伤害的；
（5）从事有偿家教的。
三、评选办法
（一）本人申报

由本人对照评选条件进行自评后向学校申报，填写申报表（附件2、附件3），并附与评选条件逐条对应的证明材料，所有证明材料均需加盖所在单位公章。

（二）单位初评
1．条件审核。所在单位对申报人员进行材料审核并核查有无“一票否决”现象，及时取消不符合条件者。

2．征求意见。对申报优秀德育工作者的人员须征求群众意见；对申报优秀班主任的人员须进行测评并向家长代表征询意见。初评通过的人选须在本单位公示5个工作日。
（三）推荐上报
县（市、区）教育局初评后，将汇总表（附件4）及个人申报材料（申报表一式三份、佐证材料合订一份，所有佐证材料只需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于11月30日前报送市教科院。联系人：李屹，电话：15862748999。各地区汇总表电子稿发送至电子邮箱19569752@qq.com。

（四）市级评审
市教育局组织有关专家对报送材料进行评审，择优予以表彰并颁发证书。

四、评选要求
1．优秀德育工作者、优秀班主任的评选工作是加强德育队伍建设、激励德育工作人员争先创优和提高学校德育工作水平的重要措施。各地各校要高度重视，广泛动员，将申报评选工作与总结经验、发现典型有机结合起来。

2．要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坚持标准、规范操作，确保评选工作的质量和信度，发挥以评促建的作用，确保选送人选的先进性和示范性。
3．各地的推荐数不得突破名额分配（附件1），优秀德育工作者和优秀班主任不得兼报。同时可结合地方教育工作实际，适当照顾已经开展交流的教师和农村学校、边远学校教师。
附件：1．各地区申报名额分配表
2. 南通市优秀德育工作者申报表
3. 南通市优秀班主任申报表
4. 南通市优秀德育工作者、优秀班主任推荐汇总表
南通市教育局
2018年10月24日
附件1：
各地区申报名额分配表
	地  区
	海
安
市
	如
皋
市
	如
东
县
	海
门
市
	启
东
市
	通
州
区
	崇
川
区
	港
闸
区
	开
发
区
	通
州
湾
	市
直

	优秀德育工作者
	18
	25
	18
	20
	18
	20
	10
	5
	4
	3
	10

	优秀班主任
	45
	60
	45
	48
	45
	48
	25
	10
	8
	6
	20


附件2：

南通市优秀德育工作者申报表

	姓 名
	
	性别
	
	出生
年月
	
	政治面貌
	

	学 校
	
	职务
	
	分管工作
	

	专业技术
职  务
	
	德育工作年限
	

	德育
工作
简历
︵
按学
年度
填写
︶
	

	主要事迹︵
500字以内
︶
	

	分管工作何时获何种奖励或荣誉
	

	单位评价及推荐意见
	政治思想表现、工作业绩、专业发展、有无“一票否决”情况等方面的评价：
年   月   日（章）

	县（
市、区
）教育局初评意见
	年   月   日（章）

	市教育局审核意见
	年   月   日（章）


附件3：
南通市优秀班主任申报表
	姓 名
	
	性别
	
	出生
年月
	
	政治
面貌
	

	学 校
	
	现担任班主任的年级及班级
	
	任教学科及年级
	

	专业技术
职    务
	
	班主任
工作年限
	

	班主任工作简历
	学年度
	学校、班级

	
	
	

	主要事迹︵
500字以内
︶
	


	何时获何种奖励或荣誉
	

	学校评价及推荐意见
	政治思想表现、工作业绩、专业发展、有无“一票否决”情况等方面的评价：
                                             年   月   日（章）

	县（
市、区
）教育局初评意见
	年   月   日（章）

	市教育局审核意见
	年   月   日（章）


附件4：

南通市优秀德育工作者、优秀班主任推荐汇总表
推荐单位（公章）：________________
	类别
	序号
	学校
	姓名
	性别
	出生
年月
	职务
	分管工作或
班主任所在的年级班级

	优秀德育
工作者
	
	
	
	
	
	
	

	
	
	
	
	
	
	
	

	
	
	
	
	
	
	
	

	
	
	
	
	
	
	
	

	优秀班主任
	
	
	
	
	
	
	

	
	
	
	
	
	
	
	

	
	
	
	
	
	
	
	

	
	
	
	
	
	
	
	

	
	
	
	
	
	
	
	

	
	
	
	
	
	
	
	


说明：以县（市、区）和市直学校为单位推荐上报。
	南通市教育局办公室                      2018年10月24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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